不动产登记公告
经初步审定，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登记，根据《沁水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工作简化登记意见》（沁事务发【2021】11号）文件规定，现予公告。如有异议，请自本公告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（2022）年12月15日之前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构，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我机构将予以登记。
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：   沁水县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
联系方式： 0356-3181160 

	序号
	权利人
	不动产坐落
	不动产面积（平方米）
	四至
	用途
	备注

	1
	沁水县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
	沁水县龙港镇杨河社区
	宗地面积：3528平方米
建筑面积：4597.05平方米
	北至：新建东街
东至：沁水县民安化轻建材有限公司
南至：沁水县恒达城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
西至：圆盘二巷
	机关团体用地
	原权利人为沁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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